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奖金发放 

奖金及名额设置 

特等奖：25000 元（1 名） 

一等奖：15000 元（2 名） 

二等奖：8000 元（4 名） 

三等奖：1000 元（6 名） 

 

发放规则 

⚫ 意向落地团队 

1. 特等、一等、二等奖金分为三批发放，首批（与善园签订项目协议后）为奖金

总额的 20%，项目实施中期（约 2018 年 11 月）和项目实施末期（约 2019 年 6

月）分别发放奖金总额的 40%（其中二等奖奖金发放金额分别为 2000 元，

3000 元，3000 元）。此次发放为首批奖金，将在与善园签订协议后，凭“奖金

签收单”领取。 

2. 特等、一等、二等奖团队中有意向落地，但不与善园签订项目协议的，只发放

首批奖金即奖金总额的 20%。 

3. 三等奖奖金在与善园签订项目协议后，凭“奖金签收单”全额领取。 

4. 项目协议需团队成员（组长或组员都可，至少一人）在善园现场签订，“奖金

签收单”电子文件将发送至组长处，请在打印后手写内容，全部组员签名，于

协议签订当天带至善园或快递至善园（善园地址：宁波市鄞州区泰康西路 399

号）。完成两项内容后，奖金将发放至组长个人处。 

5. 如团队有所变更，项目实施期间的奖金将对应发放给执行团队。 

⚫ 无意向落地团队 

如团队不参与落地，无论获何奖项，奖金数额按照三等奖发放。“奖金签收单”在

打印后手写内容，全部组员签名后快递至善园（善园地址：宁波市鄞州区泰康西

路 399 号）。奖金将发放至组长处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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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体认定 

善园基金会与法人进行合作，项目若还不具备法人身份的，即未注册公司、机构、民

非等，需挂靠学校或其他的公益机构、托管机构，才能签订项目协议以及获得线上筹

款资金。若无挂靠途径，善园可帮助寻找项目托管机构。团队若在主体认定等问题上

仍存在疑问的，可在后续线上会议环节进行提问。  

 

 

线上筹款 

发放规则 

⚫ 意向落地团队 

1. 线上筹款金额将在团队与善园签完项目协议后，一次性发放。 

2. 有意向落地，但不与善园签订项目协议的团队，线上筹款金额将在收到团队

“奖金签收单”后一次性发放。 

3. 线上筹得款项发放给项目的执行团队，款项需要收据，执行后需提交财务报

告，这些内容会在项目页面中进行披露。 

4. 还未具备法人身份的项目，需挂靠学校或其他公益机构、托管机构，详见上述

“主体认定”部分内容。 

⚫ 无意向落地团队 

如团队不参与落地，线上筹得的资金将转赠给其他团队或善园网上的其他项目。 

 

 

项目培育资助 

资助对象 

⚫ 签约团队 

1. 项目协议签订后拨付预算的 50%，申请文件：项目资金申请书 + 收据。 

2. 中期评估通过后拨付 40%，申请文件：第一期款项的财务披露文件内含各项支

出的票据照片 + 项目进展报告文件 + 项目资金申请书 + 收据。 

3. 终期评估通过后拨付 10%，申请文件要求同中期。 

4. 三期款项使用完需提交结项报告。请务必按照所提交的预算表使用项目资金，

并保存好各支出票据。 


